
据案卷显示：2009 年 9 月 28 日，在事情

过去了 90 天之后，14 路公交车司机崔林通

过常州警方提供的一些照片中辨认出了孙洪

康、吴产娣和朱玉妹。

事隔 196 天后，即 2010 年 1 月 15 日，陆

菊华所在辖区的常州市公安局武进分局牛塘

派出所又一次向崔林作辨认笔录，此时，崔林

又辨认出了陆菊华。

此后， 当时出警的北京天桥派出所两位

民警杨金荣、曹永铜在接受常州警方询问时，

却未能指认出是谁没有买票。

陆菊华的代理律师杨再明说：“时隔那么

久，警察都指认不出来，一个公交车司机每天

面对那么多乘客，竟然还能指认出来，这不符

合常人的逻辑记忆规则。 ”

更耐人寻味的是， 陆菊华及吴产娣曾要

求警方调取刷卡记录， 但被告知：“时间已经

过了很久，刷卡记录被冲掉了。 ”

由此，能够证明朱玉妹、陆菊华及吴产娣

没有买票的，仅有司机崔林一人的证言。

朱玉妹的代理律师郑建伟说， 这是典型

的“孤证”，公安机关和劳教委采信孤证，是不

合法、不合理的。

陆菊华、吴产娣、朱玉妹被劳教后，立即

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， 状告劳教委及公安机

关非法劳教。 遗憾的是，一、二审法院均判三

人败诉。

在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同时， 三人均向法

院提出，申请证人出庭，但均遭拒绝。 法院给

出的理由是：“证人因路途遥远、 交通不便无

法出庭，经法院准许，可以提交书面证言。 ”

崔林不仅没有出庭， 这个人在接受完常

州警方询问后，似乎也消失了。

朱玉妹代理律师郑建伟说， 自己曾经 3

次前往北京寻找崔林， 均无功而返，“再也找

不到了，搬了家，车队也说他不上班了。 ”

无奈，律师郑建伟给崔林发短信，询问那

天公交车上发生的事情。 崔林给他回短信：

“真不好意思，我真忘了，希望你们，还有你们

的公安机关别再打扰我的生活工作了。 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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坐公交车上访“没买车票”

一元钱换来一年劳教

被指认“不买票”的 4 人中，只有孙洪康没有被

劳教。 他说：“我不被劳教，是因为我再也没有

去北京反映过问题。 ”

法律专家：

即使真的没买票

也不应劳教一年

袁裕来在接受采访时认为：“这个

案件非常荒唐，公安执法本身的目的是

为了制止百姓去北京反映问题。 ”

他说，司机指认了 4 人，但只有 3

人被劳教，明显可以看出公安机关办案

是有问题的，存在滥用职权的问题。

他同时指出，如果仅仅因为未缴纳

一元钱车费而需要进行处罚，那么首先

这是乘车人与公交公司之间的事情，属

于民事诉讼范畴。公安部门没有权力涉

足。

沈岿，国内著名法学专家，北京大

学法学院副院长、北京大学法学院学位

委员会主席、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

究中心研究员。

“确实很少见这样荒唐离奇的判

决。 ”沈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发出了这

样的感慨。

他说，首先从处罚方面讲，朱玉妹、

陆菊华及吴产娣三个人的行为并未直

接构成犯罪，因此常州警方不可以进行

异地立案处罚。

同时，沈岿说，假设三人均没有购

买车票，也不应该劳教他们。“这个主要

是根据行政处罚里面有一个比例原则，

也就是说，这个处罚必须和他们的行为

对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成正比。 ”

沈岿说，这个案件非常显然，三人

不足以劳教一年。 警方涉嫌滥用职权。

（据《新快报》）

因为不购买一元钱公交车票，3

名江苏常州市民被劳教一年。 一个

月前， 吴产娣刚刚从江苏省常州市

劳动教养所出来。 与吴产娣一同被

劳教的还有常州市民朱玉妹、 陆菊

华两人。

江苏省常州警方对于劳教三人

的理由是一致的： 三人均曾在 2009

年 6 月 29 日去北京反映问题，拒不

购买公交车票，强行登上 14 路公交

车，致使 14 路公交车被迫停运 1 个

多小时。 此后，三人先后被送劳教。

因为不服， 三人分别起诉当地

劳教部门“非法劳教”。 然而，一审、

二审均败诉。

“一年后，警方突然想起我没买车票”

2010 年 7 月 7 日早晨，吴产娣抱着孙子

和丈夫在小区门口散步，被便衣警察包围。

当天晚上，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开出

了行政处罚决定书，决定对吴产娣行政拘留

9 日。拘留吴产娣的理由是：“在 2009 年 6 月

29 日 14 时许，吴产娣伙同朱玉妹、孙洪康等

10 多名人员在北京宣武区陶然亭桥北 14 路

公交车站台， 以到中南海反映问题为由，拒

不购买公交车票，强行登上 14 路公交车，致

使 14 路公交车被迫停运 1 个多小时。 ”

吴产娣被拘留的第二日，天宁区公安分

局又撤销行政拘留决定。 随之而来的是一张

由常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（下称“劳教

委”）开具的《劳动教养决定书》，决定劳教吴

产娣 1 年。

吴产娣后来获悉，在这 1 年之中，她并

不是唯一被警方“突然想起”，并被劳教的人。

此前，一起去北京反映问题的朱玉妹和

陆菊华也被劳教了，“简直如出一辙”。

“不上访，就不用被劳教”

陆菊华的律师杨再明还说，这个案

子从最初就有问题，是一起典型的人与

人不平等的案件。

杨再明说这个话的原因是，14 路

公交车司机崔林一共指认出 4 名不买

票的人员， 但最终警方仅劳教 3 人，另

外一人从未被劳教。

崔林通过常州警方提供的一些照

片，辨认出了孙洪康、吴产娣、朱玉妹和

陆菊华上车“没买票”。

孙洪康是崔林最早辨认出的“不买

票人员”，但他从未被劳教过。

孙洪康的一句话或许直指该案的

某种真相，他说：“我不被劳教，是因为

我再没有去北京反映过问题。 ”

而记者获悉，在“不买票”事件发生

后，吴产娣、朱玉妹和陆菊华先后又曾

前往北京反映问题。

记者就此采访常州市公安局时，常

州市公安局要求记者前往江苏省公安

厅申请采访，记者拨打了江苏省公安厅

宣传处赵处长电话， 他说：“你这个采

访，要上级批准，不批准，我们不能接受

采访。 ”

异地立案，“手伸得太长”？

除了指责公安机关采信“孤证”外，朱玉

妹及其律师等人还认为常州警方非法“异地

立案”，有滥用职权之嫌。

朱玉妹不知道，从 2009 年 8 月 10 日，她

所在辖区的常州市公安局新北分局已经开始

介入调查“常州上访人员 6 月 29 日扰乱 14

路公交车正常行驶事件”。

而这一问题成为日后法庭上非常有争议

之处。“按照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

定》，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

管辖。 ” 郑建伟和杨再明两位代理律师都认

为，此案该由北京警方管辖，常州警方“胳膊

伸得太长”，“其行为是在滥用职权”。

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在审理朱玉妹、

陆菊华和吴产娣三人的案件中， 均认为，“鉴

于本案并不属于必须由违法行为地管辖的情

形， 常州警方及劳教部门作为违法行为人居

住地的劳教机关， 行使本案管辖权是可以

的”。

但记者在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

规定》第二章第九条看到，法院所采用的规定

只截取了前半段， 后半段中还写有：“对违法

行为发生地公安机关移交违法行为人居住地

公安机关管辖的行政案件， 违法行为发生地

公安机关在移交前应当及时收集固定相关证

据， 并配合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开展

调查取证工作。 ”

郑建伟认为，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即使由行

为人居住地管辖案件，也应该有“交接手续”，

但北京警方根本没有向常州警方进行案件交

接。

记者采访朱玉妹案件的立案派出所，一

名警员表示：“北京警方都没有立案， 所以不

存在案件交接程序。 ”

这样的说法遭到了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行

政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、执委袁裕来的斥责，

“案件发生地北京都没有立案，常州警方怎么

可以跨辖区立案，有滥用职权的嫌疑。 ”

说不清楚的案由

对于“没有购买车票”的说法，吴产娣声

称：“我太冤枉了，我是被打击报复的。 ”

另外两人也是大喊冤屈。 她们向常州市

新北区人民法院及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，状告常州市劳教委对她们进行了非

法劳教。

吴产娣说，2009 年 6 月 29 日下午，包括

自己以及陆菊华和朱玉妹在内的 10 多名常

州人，在北京陶然亭桥北等待 14 路公交车，

前往国务院法制办领取行政复议书。

吴产娣及陆菊华说自己上公交车时刷

了公交卡，朱玉妹也说投了 1 元硬币。 然而，

三人的言辞并不被常州警方认同。

警方采信了唯一的目击证人———14 路

公交车司机崔林的说法，崔林向警方指认了

朱玉妹、陆菊华以及吴产娣，并声称她们“不

购买车票”。

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调取的当日“报警

记录”中显示，公交司机崔林报案称：“自己

车上有半车上访人员， 要去中南海闹事，车

子停在陶然亭桥北车站。 ”报警记录中，并未

提及不买票一事。

一个人的“孤证”

吴产娣、陆菊华、朱玉妹（从左至右）在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口手持一元钱抗议法院的判决。


